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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篇 都市交通 

第二章  臺北市交通 

第六節 臺北市公共停車場建設與經營管理概況 

一、公共停車場建設 

（一）公共停車場建設 

為改善臺北市交通問題，就加強停車營運管理及改善停車秩序等課

題，提出改善方案，以達成提升停車環境品質之目標，臺北市停車管理工

程處積極將公共設施保留地或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闢建路外停車場，並計

畫利用市區各公園用地、新建或改建學校運動場，依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

使用方式興建地下停車場，以增加停車位供給。 

101年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興建完成7處停車場，提供小汽車位2,039

格，機車位927格（如表1），可紓解部分地區停車需求，提升停車品質。(圖

1－7) 

表1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01年度完成停車場工程一覽表 

 

停 車 場 名 稱 

停車位數 

啟用日期 

汽車位 機車位 

 小      計 2,039 927  

1 建成公園停車場   238 178 101.01.11 

2 世貿公園停車場 400 199 101.01.18 

3 大龍國小停車場   265 106 101.01.18 

4 萬興國小停車場   234 189 101.03.16 

5 松山工農停車場 239 188 101.09.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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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松山車站停車場 431 0 101.10.01 

7 福林公園停車場 232 67 101.10.03 

 

 
圖 1 

建成公園地下停車場 

 
圖 2 

世貿公園地下停車場 

圖 3 

大龍國小地下停車場 

 
圖 4 

萬興國小地下停車場 

圖 5 

松山車站地下停車場 

 
圖 6 

松山工農地下停車場 



3 

 

 
圖 7 

福林公園地下停車場 

 

（二）利用空地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 

為鼓勵都市計畫範圍內公私有空地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，臺北市針對

未能符合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得做停車場者，依據停車場法

第11條積極受理民間利用空地作為臨時停車場使用，自交通部90年7月3日

訂定發布之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之相關規定迄101年

底，計已核准107處停車場設置許可，提供小汽車停車位7,269格，機車停

車位1,212格。 

（三）民間參與停車場建設 

就公共路外停車場之闢建，除由政府出資自建外，臺北市自民國76

年起持續依當時法令（獎勵投資條例、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停車場辦法、獎

勵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）檢討規劃將部分具有投資誘因之停車場用地

交由民間興建營運，以期藉助民間興建經營之效率，提供公共停車服務之

功能，達成市民、政府及投資人三贏之局面。自民國76年迄今，臺北市推

動之民間參與案件計6件（如表2），其中已營運者計6件（含已期滿移轉由

臺北市政府經營），共提供汽車停車位3,190格，機車停車位2,027格。 

表 2  臺北市推動民間參與停車場建設情形 

案件 
停車場 

型式 

汽車

位 
機車位 

公告日

期 

核准日

期 

辦理方

式 

辦理

階段 

1.大葉高島

屋 停 車 場

211K01 

RC 匝道

自走式

（地下 3

層、地上

1,847 1,372 
自 行 提

出 
79.05.31 BOO 營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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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層） 

2.美至一停

車 場

407K02 

垂直循環

式（2 座高

塔 28、3

座低塔

12） 

92 0 76.09.02 78.07.29 BOT 

已 期

滿 移

轉 

3 金山停車

場

1301K01. 

RC 內電

梯升降

（地下 3

層、地上

11 層） 

197 23 78.05.16 79.05.30 BOO 營運 

4. 北 投

112K01 停

車場 

平面停車

場 
245 0 83.10.29 83.12.10 BOT 

已 期

滿 移

轉 

5.士林一號

廣 場 地 下

停車場 

RC 匝道

自走式

（地下 4

層） 

328 68 82.05.20 93.09.24 BOT 營運 

6. 大 同 區

702M01 市

場 暨 停 車

場 

RC 匝道

自走式

（地下 2

層、地上 6

層） 

481 564 79.08.10 93.06.23 BOT 營運 

（四）自行車停車空間規劃及秩序改善 

為持續推動綠色運輸政策及建構友善自行車騎乘環境，臺北市持續於

交通場站、市區自行車道（含人車共道）、機關、公園廣場、學校及商圈

等「旅次吸引點」（自行車公共停放需求高地點）之人行道及公有路外停

車場規劃設置自行車停車空間。累計至101年底臺北市自行車架總計約2萬

1,494個。（圖8-1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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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除持續增設自行車停車空間外，亦加強宣導自行車應停放於合

法的停車空間，並透過執法整頓自行車停放秩序，維持行人安全行走空

間。自99年迄今臺北市共移置1,867輛違停自行車。廢棄自行車清理方面，

101年度臺北市已清理5,887輛廢棄自行車。(圖12-13) 

 
圖 8 

前輪置放式自行車架 

(鎖前輪，適用於人行道設施帶較寬地

點，可規範停車秩序較為整齊) 

 
圖 9 

ㄇ桿型自行車架 

（鎖車身，適用於人行道設施帶較窄地

點） 

 
圖 10 

標線型停放區 

（適用於使用量較高地點及道路上） 

 
圖 11 

高低差自行車架(兼具整齊及節省空間) 

 

圖 12 

松山車站整頓前 

 

圖 13 

松山車站整頓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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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共停車場經營管理 

（一）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 

為提昇停車場經營績效與服務品質，配合新建停車場啟用及增加路邊

停車收費管理路段之人力需求，充裕公有停車場管理人力及促進民間停車

營運產業發展，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於民國85年開始辦理公有停車場委

託民間經營。截至101年底共計有83處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管理，101年度

權利金收入總計達新臺幣  2億7,760萬298元，較預算數收入增加新臺幣

1,938萬1,319元。 

（二）公有路邊停車場營運 

臺北市路邊停車收費，主要係以路寬8公尺以上道路所繪設之現有未

收費停車格進行考量，於確認該道路用地已完成土地徵收，並調查周邊收

費人力狀況後，逐步評估納入收費管理，避免車輛長期久占及維持停車秩

序。 

為落實停車使用路外為主，路邊為輔之目標，至101年底，路邊停車

場新增收費路段為92處，總計新增汽車收費格位1,728格及機車收費格位85

格，未來仍持續就主要幹道及重要道路、公有停車場周邊及大眾運輸沿線

未收費路邊停車格優先評估納入收費。截至101年底，臺北市停車管理工

程處營運之公有路外停車場計有243場，其中機械停車場10場、立體地下

停車場96場、平面廣場及橋下137場；路邊汽車收費停車格為2萬4,976格，

路邊機車收費停車格為1萬904格。 

（三）核發停車場登記證數量及其停車位數 

依停車場法第24條、第25條規定，已設置之路外停車場開放供公眾停

車收費使用者，應向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申請領得停車場登記證後始得

依法營業。截至101年底核發停車場登記證總場數為1,033場，停車格位數

為13萬7,296格（含大型車661格、小型車9萬6,302格、機車4萬333格）。 

（四）對違規營運停車場採取之具體措施 

針對違規營業之停車場，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處理程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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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段一：未辦理停車場登記證違規停車場營業之查核與輔導作業 

     1.1999、市長信箱等申訴管道或其他機關檢舉交辦。 

     2.稽核人員至現場蒐集違規事實。 

     3.查察停車場經營業者是否領有停車場登記證。 

      （1）有登記證者：若有違反申請設置時之相關法令者，發函業者

限期改善；另有違反其他法令事項，函相關單位查處。 

      （2）無登記證者：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及行政罰法第42條規定給

予陳述意見機會，另有其他違規事項函相關單位查處。 

     4.逾期仍未改善者或未辦理停車場登記證者逕依停車場法相關規定

處罰。 

階段二：違規停車場裁罰作業 

     1.依停車場法處分違規停車場罰鍰。 

     2.發函通知經營者繳納罰鍰，並限期改正。 

     3.若於期限內繳交罰鍰，秘書室開立收據，費用入庫並列入當月份

違規裁罰月報表。 

     4.後續追蹤：違規改善暨輔導業者合法經營。 

     5.若未於期限內繳交罰鍰，且持續違規，可連續處分，仍不繳納者，

得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屬強制執行。 

（五）路邊停車繳費便民措施 

臺北市自87年起委託各大連鎖超商、中油直營加油站等代收停車費，

提供民眾便捷普及之繳費地點，自實施以來委託代收處所已遍及全國各

地。目前已有統一、全家、萊爾富、OK、中油加油站（限北市及新北市）、

美廉社、大眾銀行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等8家代收廠商，代收服務據點遍

及全國，由101年度代收停車張數佔停車費開單數75.71%、顯示民眾已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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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享受繳費之便利性，該項便民措施深獲好評與肯定。另臺北市更自100

年9月30日起提供臺北市路邊停車繳費通知單（包含催繳單、追繳單），於

繳費期限內可至委託代收之超商(包含統一超商、全家便利商店、萊爾富

及OK)查詢、補列印繳費，不加收額外費用，為重要之便民措施。 

另臺北市自94年7月起開辦銀行及電信代扣繳服務，於101年9月完成

金融機構代扣繳招標，服務廠商包含中華電信、上海、中國信託、永豐、

玉山、花旗、板信、華南、臺灣銀行、郵局、合作金庫、臺北富邦、彰化、

臺灣企銀、國泰世華、臺灣票據交換所等16家提供民眾代扣繳服務。 

另自101年7月起全國首創停車費網路線上繳費服務，民眾可透過「全

國繳費網」（https://ebill.ba.org.tw）即查、即繳臺北市路邊停車費，操作方

式係以晶片金融卡作為支付工具， 於「全國繳費網」查詢未繳停車資料

（包括催、追繳），並選擇欲繳費之停車單（可勾選單筆或多筆），利用晶

片金融卡轉帳，即可即時完成線上繳停車費。 

為廣宣該項新服務，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印製宣導海報、宣導單放

置於區公所、健康服務中心、臺北市100處公有停車場與臺北市政府市民

服務臺張貼與發放，另於臺北市各警察局、戶政事務所、地政事務所、臺

北廣播電臺、各公民營廣播電臺、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轄下廣播電

臺與LED電子看板播放。另「全國繳費網」利用公車車體廣告及舉辦抽獎

活動配合宣導。統計自101年7月起至102年3月底已有3萬242張停車單使用

該服務繳費。 

（六）停車場基金作業收支金額 

臺北市停車場101年度作業基金收入總計決算數為38億1,794萬6,242

元；支出決算數總計34億2,499萬984元。 

（七）交通執法業務 

依據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第7條規定，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

配置交通助理員執行臺北市境內違規停車取締工作，101年度告發總件數

為52萬3,387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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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排除妨礙交通之車輛，改善道路秩序與安全，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

處於101年委託5家民營拖吊業者執行臺北市境內違規拖吊工作，101年度

執行違規拖吊小型車8萬5,059輛、機車2萬7,699輛、大型車93輛。 

（八）停車社區化管理 

臺北市近年推動「停車社區化管理」計畫，截至101年底止，共推動

景園大廈、新生報業廣場大樓、雙喜大廈、景欣門第、婦女中途之家及新

寶信義大樓等56社區，各社區周邊已完成交通整頓並已由各社區管委會及

居民共同管理，成效良好；另將於102年續推動麗景天下及青玉岸社區、

辛亥環遊市及萬慶潤泰臺大御花園等社區停車管理措施。 

（九）路邊停車開單勞務委外 

因應臺北市停車管理環境變化，如新建路外停車場的陸續完成及路邊

停車路段的擴增，受限於政府人力緊縮情形下，引進民間資源與人力進行

路邊開單勞務作業，本年度配合市中心南區契約屆期，併入大安區並於101

年3月4日正式上線，共新增867格。此外，原有契約屆期，續推動信義及

南港區停車路邊開單勞務委託民間辦理案招標，於101年8月19日正式上線

開單，汽車格位數3,960格，機車總格位數約436格，截至101年底勞務委託

民間開單汽車總計12,285格，機車總計7,959格，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將

持續辦理，提供市民適切且多元化服務品質。 

 

 

 


